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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94         证券简称：蠡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3日上午10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

通知于2023年12月29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嘉斌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张嘉斌先生、林庆民

先生、郑旭晖先生、刘大进先生、黄正权先生、徐雁清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业务重组的议案》 

为优化业务板块，明晰母子公司权责，以适应未来公司的经营发展，拟实施内

部业务重组。拟以 2023 年 12月 31 日为基准日，将公司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相关

生产型业务下沉，与之相关的业务、资产及人员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无锡市蠡湖铸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蠡湖铸业”），即重组完成后由蠡湖铸业承接公司原有的相关

生产性业务并作为运营主体，公司将重点突出在高端研发、资本运作及子公司管理

等方面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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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包括不限于制定及

修改具体操作方案，委托审计、评估机构对本次业务重组过程中所涉及的审计、评

估、验资等事项出具审计、评估报告、验资报告，负责相关重组业务合同的变更、

人员劳动关系的转移、安置等、办理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银行以及各类权利、

许可、资质证照的变更、申请、交割等手续，签署实施方案过程中的各类相关协议

并履行等与重组实施相关的手续。 

表决结果：7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 名反对。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内部业务重组，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事

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业务重组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

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

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四日 


